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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标准

采购人成立评标小组，对供应商响应文件进行评审。得分为评标小组成员评分的算术平均分，分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一、评标原则
本次采购采用百分制综合评分法，即在供应商最大限度地满足项目实质性要求的基础上，按照评分标准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评审后，以评审总得分最高的供应商和次高的供应商作为第一和第二排序候选人的评分方法（若评审总得分相同，以报价低者优先）。根据采购要求，总分设定为100分：商务标30分（权值30%），技术标60分（权值60%），报价得分10分（权值10%）。
二、评分方式
根据评标原则，所有响应文件的评分按商务部分、技术部分和报价部分三个部分分别打分的方式进行。
评标总得分（100分）=商务部分（30分）+技术部分（60分）+报价部分（10分）。
	分值构成（总分100分）
	商务部分：30分
技术部分：60分
报价部分：10分

	分值构成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分值

	商务部分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根据供应商总公司的2024年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进行评审：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200%，得10分；
200%＞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180%，得8分；180%＞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150%，得6分；150%＞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120%，得4分；120%＞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100%，得2分；100%＞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不得分。
注：须提供2024年度经外部第三方审计的偿付能力报告扫描件，不提供不得分。
	10

	
	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供应商或所属总公司2024年度财产险公司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A级得10分；B级得6分；C级得3分；
D级得0分。
注：提供保险监管部门对供应商总公司分类监管结果的通知文件复印件或保险监管部门偿二代监管信息系统发布信息页面截图作为证明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10

	
	保险消费投诉量情况
	供应商总公司2024年度亿元保费投诉量（件/亿元）：
投诉量≤0.3件/亿元，得10分；
0.3件/亿元＜投诉量≤0.6件/亿元，得8分；0.6件/亿元＜投诉量≤0.9件/亿元，得6分；0.9件/亿元＜投诉量≤1.2件/亿元，得4分；1.2件/亿元＜投诉量≤1.5件/亿元，得2分；投诉量＞1.5件/亿元，不得分；
注：数据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融消保局发布《关于2024年保险业消费投诉情况的监管通报》(金消保发〔2025〕2号)为准。需提供《2024年保险业消费投诉情况统计表（财产保险公司）》完整表格，不提供不得分。
	10

	技术部分
	项目承保方案
	对供应商提供的承保方案进行综合评比：
方案保费清晰合理、提供全面完善的保障内容并且提供对应保障条款的得10分；未提供方案或提供方案不完全满足的不得分。
	10

	
	风险管理服务方案
	对供应商提供的风险管理服务实施方案，从风险管理服务的方法手段、风险管理服务投入设备进行综合评比：
方案内容完善、方法手段可行性强，设备齐全的得10分；方案内容基本完整、方法手段可行性差，设备不齐全般的得5分；未提供方案或方案内容基本完整、可行性差，流程不清晰、可能给项目开展造成影响的不得分。
	10

	
	理赔服务方案
	对供应商提供的理赔服务方案进行综合评比：
理赔流程简捷方便，理赔时效快得10分；
理赔流程一般方便，理赔时效一般得5分；未提供任何方案的不得分。
	10

	
	项目服务经验
	2025年8月1日（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起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日止，供应商具有“房莞家”房屋保险承保经验的，提供保险单的，得10分；未提供或提供无效的，不得分。
注：提供保险单需加盖公章。
	10

	
	宣传服务经验
	供应商有协助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或东莞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举办相关“房莞家”活动等宣传服务经验得10分。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宣传稿、新闻），未提供不得分。
	10

	
	人员投入
	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服务团队人员数量达到10（含）人以上得10分，少于10人或未配备专业人员或未按要求提供证明不得分。
注：同时提供①投入本项目的团队人员名单②投标人（或总公司或全国分支机构）为其购买的开标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扫描件或复印件作为证明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
	10

	报价部分
	价格
	报价得分＝（基准价/报价）×价格分值【注：满足采购要求且报价最低的报价为基准价。】最低报价不是中标的唯一依据。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基准价和报价。
	10




